
 

 

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分署會議紀錄 

一、會議名稱：「淡水河水系大漢溪支流三峽河治理計畫三峽河河段

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局部修正(斷面 S13~斷面 S18-3上游局

部修正)」地方說明會 

二、開會時間：112年11月10日(星期五)上午10時 

三、開會地點：新北市三峽區公所四樓大禮堂(地址：新北市三峽區

中山路17號) 
四、主持人：葉科長兆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蕭品彥 

五、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（詳會議出席人員簽名冊） 

六、主持人致詞：(略) 
七、 說明會討論議題：(略) 

八、 各與會單位意見：  

1、大埔里陳○○里長：河川治理線位置宜早些確定，民眾才
能知道是否土地會被徵收。 

2、民眾簡○○(口頭及書面陳述)：本計畫地主均歡迎，希望

有關單位儘快處理，以利土地能使用，不至於一直荒廢下去。 
3、承德油脂公司代表(口頭陳述)：斷面 S16-1附近如有工程計

畫，請與本公司會勘討論，避免因施工而影響既有建物。另三

峽河上游沒下雨的時候，容易發臭，原因為何？又河川流量大
時，確實會對地勢較低處居民造成威脅，需堤防保護。 

4、民眾 A(口頭陳述)：本計畫是否會施行？甚麼時候開始做？

因涉防汛安全，請儘快施工。 
5、民眾 B(口頭陳述)：灣潭處河水會直衝山壁，有無可能參考

基隆河截彎取直之治理方式，減少河水對於山壁衝擊？ 

6、民眾 C(口頭陳述)：土地徵收價錢如何估算？ 
7、民眾 D(口頭陳述)：地籍重測後，是否僅就部分土地進行重

測？或土地面積重測後有減少之情形？  

8、民眾 E(口頭陳述)：河濱種樹應慎選，避免種植過高的樹木
影響河防安全，施工設計並宜考量年長者步行需求。 

九、結論： 

1.本次局部修正地方說明會，主要向當地民眾、里長與代表闡
述本案之公益性、必要性、適當性及合法性，並聽取意見。 

2.後續將依程序提送相關資料，報經濟部水利署。 

十、散會。(上午12時) 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
